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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环境法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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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环境法调整与环境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有关的国际社会关系。所谓国际社会关系，是指国家

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以及交战团体之间、国家与交战团体之间、国际组

织与交战团体之间关于政治、社会、环境保护、贸易等方面的关系。国际社会关系是国际环境法存在和发

展的根源，如果不进入该领域，要回答国际环境法作为整体为什么对国际社会产生拘束力，是不可能的；

要回答国际环境法在不同的时期为什么会得到不同的发展，更是不可能的。因此透过国际环境法的表征，

研究国际环境法的社会基础是非常必要的。 

    一、国际环境法产生的社会基础 

    梁西先生认为，"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彼

此进行交往和协作而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按照梁西先生的总结，各主权国家并

存及其交互作用，是国际法产生的前提；各国间共同的"国家利益"，是形成国际关系的一根重要纽带；国

际法是协调各种国家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国际自然资源保护法是国际环境法中产生最早的子部门

法，在近代国际自然资源保护法产生之前，独立的主权国家早已大量产生，近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

关系和相应的国际法早已产生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因此，可以说近代国际环境法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其母

体--近代国际法的产生社会基础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近代环境问题的越境性及解决措施的共同性、相关性和互惠性是近代国际环境法产生的诱因。

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和捕鱼业的发展，渔业资源的共同保护和越境非法捕鱼的共同

防治问题就产生了。由于已有的国际条约无法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通过协商制定新的条约，

创设一些新的规则，或把已有的规则应用于新的条约就变得必要了。据考察，较早的国际自然资源保护条

约主要包括英国和法国于1839年签署的关于采挖英法沿海牡蛎和渔业的公约、英国和法国于1867年签署的

《英法渔业协定》等。这些双边条约的签订一般基于互惠的规则。 

    其次，近代国际环境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国际环境法调整对象产生的前提。一般来说，新的国际

关系要在国际条约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引起各国的注意。而要引起各国的注意，新的国际关系必须得到一

定的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性国际问题，或者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的解决对于推动国际关

系的发展非常必要。对于国际环境法，它需要国际环境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一些现实的或潜在的

问题需要协调才得产生。如19世纪，捕猎业的发展使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越来越严

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两国于1875年签署了《保护鸟类的宣言》。 

    再次，近代国际法的发展为近代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奠定了基本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基础。新的国际关

系的国际法调整，往往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由于条约的继承性、规则的连续性和规则

适用领域的交叉性，不可能存在一个条约百分之百地由新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所组成的现象。国际环境法

的产生是基于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的连续性，因此，一些反映基本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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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还会得到继续的承认，如领海基线划分规则的国际承认等。 

    二、国际环境法发展的社会基础 

    近代国际环境法一旦产生，就会随其赖以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起得到发展。在国际法发展的社会

基础方面，梁西先生认为，"国际社会不断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的发展同国际社会的发展相伴而

行，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的"，"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有助于国际法的成长，国际社会霸权的出现有可能抑制

国际法的生机。""不兼并和不赔款"、反对侵略、宣布废止秘密外交和不平等条约等平等国际关系的出

现，为现代国际法的产生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基础。作为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与国际环境

关系的发展也是基本同步的，其发展的社会基础在于： 

    首先，近代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发展为现代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客体条件。近代国际环境

法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跨界的环境污染问题、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随着经济和贸

易的发展就产生了。这些问题的积累到现代国际法产生后，就成为迫切解决的问题，成为国际环境法新的

或潜在的客体。如跨界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促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1979年主持签订了《长程越界

空气污染公约》。 

    其次，现代国际法的传统子部门的产生和发展为现代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原则、规

则和制度基础。国际法有继承性，现代国际法的产生也是扬弃了近代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的。对于一些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现代国际环境法还是保

留下来了，比如合理捕杀海豹的规则。 

    第三，现代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际环境法的全面渗透提供了可能。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发

现或合成了一些新的物质，这些物质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如电磁污染、危险化学物质污染、核污染、

农药污染、化肥污染等。这些问题的全面解决除了依靠国际合作和协调外，还必须依靠科学的管理和技术

手段来实现。通过国际合作，解决相应环境问题的1989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1986年《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1994年《核安全公约》、1998年《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

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等条约就得以制定和实施。 

    第四，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出现推动了国际环境法的跨越式发展。现代环境保护与国际组织密切

相关，各种国际组织都在不同的角度和程度上关注人类环境保护事业并从事相应的环境保护活动。目前，

大多数重要的国际环境保护活动都是在有关国际组织的组织和协调下进行的，许多多边的环境保护条约是

由有关国际组织发起并组织起草和签署的。另外，国际组织还研究各种环境问题，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和

教育，提出制定国际法律文件的建议和科学依据；对国际环境保护活动和条约的实施进行组织、协调和监

督等。以联合国为例，它组织了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会议和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首脑会议，起草并组织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重要的国际法律文

件，因而其地位是不能低估的。 

    第五，现代发展观念的改变为国际环境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

础。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生、发展、扩散与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密切相关，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与国际社

会的发展模式有关。实践证明，目前全球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状况恶化的原因除了国际政治原因外，不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首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提出要走可

持续发展的路子。体现在国际环境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建设上，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知情权、公众

参与权等规则得到确认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对于促进其他国际条约的"环境保护化"，促进国际

环境法的全面改造和更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随着国际环境问题种类的日益多样化和部分环境问题的区域化甚至全球化，条约的签订基础已

经由传统的单纯基于双边条约互惠规则的考虑，发展为基于区域甚至全球环境利益的考虑。当然在一些具

体的双边、多边和国际环境公约中，也存在一些共同利益和互惠规则考虑并存的情况。 

    三、国际环境法消亡的社会基础 

    国际环境法消亡的社会基础涉及国际环境法甚至其母体国际法能否消亡的问题。关于国际环境法能否

消亡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信仰的不同，还存在尖锐的争议。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共产

主义的信仰，它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会大同，国家会消亡，因而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社会关

系不复存在，也没有必要去协调已经消失的国际环境关系。国际环境法也就失去了其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社

会基础。而资本主义国家不信仰共产主义，它们认为国家是不会消亡的，基于协调主权国家之间的环境关

系而产生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法也是不会从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消失的。所以他们认为，国际环境法不存在消

亡的社会基础。 

    

    相关文章： 

        中国法治建设的亮点和成就——《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之解读 

        中国环境法治的历史、现状与走向——中国环境法治30年之评析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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